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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终结》

内容概要

《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终结:1943年 研究》明显地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，处处显现出新意。作者基于
对美国、中国台湾和大陆学界相关研究状况的准确把握，令人信服地指出，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于这
起事件的前因（包括《中美新约》的酝酿、谈判交涉和缔约），而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（《中
美新约》是否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应？以及对当时
及后来的中美关系、中外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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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在其他方面，美国丧失的不平等特权主要有：①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；②在华不动产的获
取权。这两项特权与其说是放弃，不如说是暂时搁置，两国约定推迟到战后签订广泛商约时再行解决
。 以上就是新约所废除的特权范围，其他诸如非法的传教及教育权、开矿权、贸易权等等，均未提及
。虽然新约补充强调，凡是未涉及的方面，均依照现代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协商解决，但这个较为空洞
的说辞缺乏操作性，仅具有原则上的意义。不仅如此，新约第7条同时规定，在运用该原则时，须以
不违背中美之间尚未废除或不与新约冲突的旧条约为前提，而在这些旧条约中，仍残留着一些不平等
条款。因此，当时就有人批评，新约第1条对治外法权做出了十分宽泛的规定，却又在“相关权利”
上实施了限制。《中美新约》采用列举的方式而非全盘抛弃不平等条约的办法，如此废约，自然存有
局限。 一、不溯既往特权事实 《中美新约》从法理上终结了美国在华的许多不平等特权，对于这些
特权的既成事实究竟如何处理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。总的说来，新约遵照“不溯既往”的原则，承认
已废特权所形成的既定事实，这种做法符合法律上的规定。 第一类为政府权力与义务的转移问题。 
新约规定，中国政府在接管北平使馆界及上海、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权、管理权的同时，应继承其所
承担的债务和义务。按照近代或现代的“条约法”定义，缔约双方形成的书面协定，务必保持权利与
义务的合一，否则为非法条约。因此，国民政府同意照此办理无可厚非。 第二类为美国在华既得权利
的保障问题。这些权利主要是非政治性的，包括三点。 （1）承认北平使馆界、公共租界内的合法权
利。前文述及，这主要关系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企业的法律地位问题，所谓合法究竟以中国法律或
美国法律为准？双方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，实际上被推迟到战后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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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作为博士论文还是值得肯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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